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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2 年义乌市金融系统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为全面落实我市稳进提质攻坚行动工作要求，深入推进各项金

融政策措施有效传导至基层和市场主体，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力度，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辖内银行业机构；辖内保险、证券和期货、地方金融组织（小

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非银行业机构。

二、考核内容

（一）银行业机构

1.基本目标：确保年末存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以上，其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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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新增 580亿元以上；全年新增小微企业贷款 160亿元以上、新增

制造业贷款 90亿元以上；新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户”

各 5000户；不良率控制在 1.5%以内；力争“连续贷＋灵活贷”占

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比例超 50%；“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助力贷款累

计发放超 35亿元。

2.考核内容：对银行业机构在税收贡献、存贷款增长、结构优

化、改革创新、金融三服务、支持地方政策落地、信息数据、党建

工作、疫情防控等方面进行考核，将荣誉奖励、不良率列入加扣分

项（见附件 1）。

（二）保险业机构。按机构开展财产保险、人寿保险两大业务

类别分类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税收贡献、保费增长、政保合作、赔

款给付、引进险资、改革创新、信息数据、党建工作、疫情防控等

内容（见附件 2）。

（三）证券期货机构。考核内容包括税收贡献、资本市场、招

商引资、活动举办、信息数据、党建工作、疫情防控等内容（见附

件 3）。

（四）地方金融组织。对纳入地方金融监管的地方金融组织进

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税收贡献、支持地方、改革创新、风险控制

等内容（见附件 4）。

三、结果运用

（一）银行业机构。考核前 12名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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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财政专户资金竞争性存放的重要依据。

（二）保险业机构。考核前 6名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优秀单位，

其中财产保险机构、人寿保险机构各取前 3名。考评结果将作为下

一年度参与政保合作项目的重要依据。

（三）证券期货机构。考核前 6名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优秀单

位，前 6名中至少有 1家期货机构。

（四）地方金融组织。考核前 3名且考核分数大于 60分的机

构，列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优秀单位。

四、其它事项

（一）考核对象考核指标以年末报表为准，由金融办、促稳办、

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税务局、人行、银保监组提供。考核各数据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二）考核对象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取消年度考核评先及其

它奖励资格。

（三）将考核对象考核结果抄送其上级单位和省级金融监管部门。

（四）成立由金融办牵头，促稳办、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税

务局、人行、银保监组组成的考核小组。

附件：1.银行业机构年度考核评分表

2.保险业机构年度考核评分表

3.证券期货机构年度考核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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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方金融组织年度考核评分表

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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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银行业机构年度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1
税收贡献

（50分）

年度纳税额（40分）

以各银行全年纳税平均数为基数，基本分 20分。高于基数的，纳税额每增加 800万元加 0.3分，

最多加 20分；低于基数的，年度纳税额得分=纳税额/基数×20。其中纳税额为各银行当年度在

义乌缴纳入库的税款（不包括稽查查补和各类罚没收入）。

纳税增长率（10分） 各银行纳税同比实现增长的，按增长率×10进行加分，最高加 10分，负增长不得分。

2
存贷款增长

（40分）

存贷款增量（20分） 存贷款增量最多的银行机构得 20分，其余按比例赋分，负增长不得分。

存贷款增速（10分）
存贷款增速达到全市存贷款平均增速的得基本分 5分，未达到的按比例折算，每超过 0.5个百分

点加 0.2分，最高加 5分，负增长不得分。

专项考核（10分）
1.完成稳进提质专项任务考核的，每次得 1.75分，最高得 7分，未完成不得分；

2.2022年度双月攻坚竞赛活动每面红旗得 0.5分，最高得 3分，每面黄牌扣 0.5分。

3
结构优化

（15分）
制造业贷款（5分）

1.各银行年末制造业贷款增速达到 14.4%的（按 90亿任务测算），得基本分 2分。超额完成的，增

长额每增加 1000万加 0.1分，最多加 1分；未完成目标的，按未完成比例扣分；负增长不得分；

2.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全部中长期贷款的比重达到全市平均值的，得 2分；低于全市平均值的按比

例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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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3
结构优化

（15分）

小微企业贷款（5分）
各银行年末小微贷款增速达到 18.6%的（按 160亿任务测算），得基本分 3分。超额完成的，增长

额每增加 4000万加 0.1分，最多加 2分；未完成目标的，按未完成比例扣分；负增长不得分。

首贷户（2分）

1.根据人行下达的新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户”任务完成率赋分，完成 100%的得 1分，

未完成的按比例赋分；

2.新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户”最多的得 1分，其余按比例赋分，负增长不得分。

涉农贷款（1分）
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达到全市平均增速的，得 1分；低于全市平均增速的按比例折算；负增

长不得分。

科技贷款（1分）
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达到全市平均增速的，得 1分；低于全市平均增速的按比例折算；负增

长不得分。

绿色贷款（1分）
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达到全市平均增速的，得 1分；低于全市平均增速的按比例折算；负增

长不得分。

4
改革创新

（10分）

金融改革（5分）
承接或落实金融改革年度工作和试点任务，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成效显著被列为典型案例予

以推广，视情进行综合赋分。

数字化改革（5分）
开展金融领域数字化改革，开发或贯通应用项目，推动数字化改革在金融领域延伸扩面，视情

进行综合赋分。

5
金融三服务

（10分）
金融顾问（4分）

各银行定期开展金融服务，组建金融顾问工作队伍，建立金融顾问联络机制的，得 2分；服务

成效明显并形成典型案例的，加 0.5分/起，最高加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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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5
金融三服务

（10分）

乡村振兴（2分）
各银行对照《“百团结百村”共建共富行动方案》定期走访结对村、开展金融服务的并取得成效，

得 2分。

企业帮扶（4分）
参与化解重大企业金融风险、解决重点企业金融问题、维护地方金融生态的银行机构，视工作

成效综合赋分，最高得 4分。

6
支持地方

政策落地

（10分）

政策性担保（8分）

1.政策性担保业务合作（5分）：签订银担合作协议得 1分；合作业务实际落地得 0.5分；年底

政策性担保在保业务余额 5000万元及以下的，每 500万元得 0.1分；年底政策性担保在保业务

余额超过 5000万元的，每超 2000万得 0.1分，封顶 2.5分；

2.“普惠保”产品合作（3分）：签订“普惠保”合作协议得 0.5分；“普惠保”产品落地得 0.5
分；按年底“普惠保”业务余额占任务数完成比例赋分，封顶 1分；年底“普惠保”业务余额

每超任务数 2000万元加 0.1分，封顶 1分。

（考核内容涉及银行性质、历史遗留问题等特殊原因的银行赋平均分）

转贷通（2分） 承办、参与“转贷通”业务的银行机构加 2分。

7
信息数据

（5分）

信息报送（3分）

每月报送 1篇动态信息，每季报送 1篇深度信息，按时完成约稿的，得基准分 2分，未完成的

扣 0.2分/次，扣完为止；信息被金融办采用，加 0.1分/次，被两办或上级采用，加 0.3分/次，

最高加 1分。

数据报送（2分） 按时完成各项金融数据报送任务的，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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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8 党建工作（5分） 根据金融系统党建联盟工作成效和清廉金融服务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赋分。

9 疫情防控（5分）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赋分。

10
加扣分项

（5分）

荣誉奖励（3分）
各银行在本年度获得义乌市级荣誉的加 0.5分/个，获得金华市级荣誉的加 1分/个，获得省级荣

誉的加 2分/个，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加 3分/个。（以上荣誉不含本系统内荣誉）

不良率（2分） 对年末不良率高于 1.5%的银行每高 0.1个百分点扣 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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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保险业机构年度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分值 考核内容

1 税收贡献 30
对保险机构全年纳税额进行考核，纳税额最高的保险机构得满分，其他保险机构以最高纳税额为标准值，按

比例相应计分。

2 保费增长 20
11月末各保险公司保费增长达到 10%，得基本分 10分。高于 10%的，在基本分基础上增长率每增加 1%加

1分，最高加 10分；低于 10%的，在基本分基础上增长率每减少 1%扣 1分，最多扣 10分。

3 政保合作 10
本年度在乡村振兴、健康养老、绿色环保、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政保合作重点领域签订协议、保单的，每

一项得 2分，最多 8分；政保项目总保费收入最高的得 2分，其余按比例赋分。（以正式协议或保单为准）

4 赔款给付 10
对保险机构全年赔款给付额进行考核，赔款给付额最多的保险机构得满分，其他保险机构以最高赔款给付额

为标准值，按比例相应计分。

5 引进险资 10 鼓励保险机构引进保险资金助力地方，每落地 1亿元加 1分，最高不超过 10分。

6 改革创新 5
承接或落实金融改革年度工作和试点任务，开展数字化改革，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动改革工作在金融领域延

伸扩面，成效显著被列为典型案例予以推广，视情进行综合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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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分值 考核内容

7 信息数据 5
每月报送 1篇动态信息，每季报送 1篇深度信息，按时完成约稿、数据报送任务，得基准分 3分，未完成的

扣 0.2分/次，扣完为止；信息被金融办采用，加 0.1分/次，被两办或上级采用，加 0.3分/次，最高加 2分。

8 党建工作 5 根据金融系统党建联盟工作成效和清廉金融服务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赋分。

9 疫情防控 5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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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证券期货机构年度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分值 考核内容

1 税收贡献 30
对证券期货机构全年纳税额进行考核，纳税额最高的证券期货机构得 20分，其他证券期货机构以最高纳税额

为标准值，按比例相应计分；对证券期货机构全年纳税额同比增速进行考核，增速最高的证券期货机构得 10
分，第二至十名依次递减 1分，其余不计分。

2 资本市场 30
协助企业开展上市（含借壳上市）和并购重组、新三板挂牌、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每例分别得 10
分、5分、2分，其中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额外加 10分，上市挂牌签约每例得分减半；协助企业开展直接

融资和股权质押融资，国企每例得 2分，民企每例得 3分，规模在 1000万元以下的，得分减半。

3 招商引资 15
鼓励证券期货机构参与招商引资，向镇街部门平台提供有效招商引资项目信息并协助推动项目落地，根据有

效信息数、落地项目数、项目金额进行综合测评。

4 活动举办 10 举办金融论坛每场得 3分，协助举办上市挂牌培训等活动每场得 1分。

5 信息数据 5
每月报送 1篇动态信息，每季报送 1篇深度信息，按时完成约稿、数据报送任务，得基准分 3分，未完成的

扣 0.2分/次，扣完为止；信息被金融办采用，加 0.1分/次，被两办或上级采用，加 0.3分/次，最高加 2分。

6 党建工作 5 根据金融系统党建联盟工作成效和清廉金融服务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赋分。

7 疫情防控 5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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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地方金融组织年度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1
税收贡献

（30分）

实缴税收（25分） 年度实缴税收金额最高的地方金融组织得满分，其他按比例综合赋分。

税收增长率（5分） 按同比税收增长率×20赋分，最高得 5分，税收负增长的不得分。

2
支持地方

（35分）

任务交办（20分） 完成市委市政府、金融主管部门交办任务的得 20分，未完成一项视情扣 5—10分，最多扣 20分。

业务发展（10分）
地方金融组织业务规模同比增长率达到全省行业平均水平的，得基本分 6分，超过或低于平均

水平的按比例综合赋分，负增长的不得分。

疫情防控（5分）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赋分。

3
改革创新

（15分）

数字化改革（10分）

1.各地方金融组织配合金融主管部门搭建数字化平台、完成规定任务的得基本分 6分；

2.地方金融组织自建平台，运用数字化手段在业务流程、风险控制、客户服务等方面进行改革

的，视情加 3—5分/项。

业务创新（5分）
地方金融组织围绕支持实体经济、自贸区、供应链、离岸贸易等开展业务创新的，每项创新案

例视情加 1—3分，最高加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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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4
风险控制

（20分）

风险程度（10分）
地方金融组织风险业务比例（不良率、逾期率、代偿率等）低于 5%的得基本分 5分，每增加

1%，在基本分基础上扣 0.5分，最高扣 5分；每减少 1%，在基本分基础上加 1分。

内控管理（5分）
各地方金融组织要积极落实监管要求，针对违规问题及时整改反馈，确保合规经营。问题整改

不到位的，视情扣 1—5分/项，造成金融风险事件的，该项不得分。

信息数据（5分）
地方金融组织要按时、保质向金融安全中心、监管部门上报信息数据，及时推送重点工作动态，

每迟报、漏报、误报一次扣 1分，扣分不设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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